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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儿童性剥削预防和处置平台工作指引》发布

互联网平台应在儿童保护中发挥更多作用
■ 本报记者 王勇

八类线上儿童性剥削形式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互
联网成为儿童学习生活越来越依
赖的重要工具，也给儿童的网络安
全带来众多风险和挑战。

《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
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儿童
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听音乐、打
游戏、社交聊天、看视频直播，已
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而通过互
联网进行联络、表达思想，也成为
儿童社交的重要途径。可以说，互
联网已渗透到儿童成长过程的方
方面面。

使用互联网是儿童的重要权
利， 但同时也使儿童面临网络暴
力、 隐私泄露和不良信息等诸多
风险。

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利用互联
网平台性侵儿童的案件也日益增
多，令人触目惊心。 线上儿童性剥
削犯罪正在向儿童常用的线上平
台或工具渗透，对儿童的成长环境
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互联网不仅是
信息发布平台，也成了不法分子窃
取儿童个人隐私、 实施敲诈勒索、
威胁恐吓的工具。

通过网络对儿童实施性剥削
已成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尤其是
2020 年 3 月曝光的令世界震惊的
韩国“N 号房”事件，引发了公众
对互联网平台如何预防和处置线
上儿童性剥削问题的广泛关注。

在我国，线上儿童性剥削还属
于相对新兴的概念，指引结合国际

定义和解释以及外国法律规定，并
充分考虑我国的法律规定、司法实
践和案例，对“线上儿童性剥削”作
出如下定义： 指以互联网为媒介、
带有某种交易特征、对儿童实施性
侵害的违法犯罪行为。

指引提出了互联网平台应
予以禁止的八类线上儿童性剥
削形式：

基于互联网联络的强奸犯罪；
基于互联网实施组织介绍儿童卖
淫等违法犯罪；基于互联网以儿童
为对象实施性勒索的违法犯罪；基
于互联网发生的猥亵违法犯罪；基
于互联网以儿童为对象实施性欺
凌的违法犯罪；基于互联网与以儿
童为对象色情制品相关的违法犯
罪；基于互联网持有儿童为对象的
色情制品的行为；基于互联网性引
诱儿童的行为。

24 项具体措施

那么，互联网平台又该采取哪
些措施进行预防和处置呢？

针对不同的线上儿童性剥削
形式， 指引从四个维度进行了阐
述，提出了 24 项具体措施。

在机构建设方面，平台应建立
健全平台内部组织领导机制。成立
平台儿童性剥削预防处置领导机
构，设置儿童性剥削专门部门或者
配备专职人员开展相关工作，实现
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在预防措施方面，平台应巩固
提升发现警示机制。在完善禁止性
文字、图片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

机器审核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
式，及时发现违禁内容，向用户发
出警示，并采取禁止上传、删除、阻
断传输等处理措施。

在事后处置方面，平台应全面
完善报警维权机制。 首先，应设置
专门的处置部门。发现违禁行为时
快速反应，比如对以儿童为对象的
色情制品应当在发布之时起 1 小
时内予以删除。建立白灰黑名单制
度，根据用户使用行为进行区别管
理。其次，平台应建立报警机制。及
时完善自身产品，发现缺陷、漏洞
时应及时告知用户及主管部门。如
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应及时向司法
机关报告，并保留相关证据。再次，
平台应建立维权机制。通过醒目方
式突出投诉举报功能并设置专门
的投诉解答部门，对举报投诉问题
及时反馈。 对于受到侵害的儿童，
平台应该提供必要帮助，比如成立
关爱救助小组提供调解、 救助服
务， 对受害儿童给予心理抚慰、资
金帮助等。

在工作机制方面，平台应推动
建立多方共治机制。一是充分利用
社会力量，招募志愿者、残疾人参
与到线上儿童性剥削提醒、 审核、
处置、调研和预防、教育等工作中；
二是加强平台间的合作，并组建由
专家、家长代表等组成外部评估机
构， 不断完善审核标准和技术，规
范网络信息的内容；三是加强与政
府、社会、学校、家庭的合作，积极
配合并参与到打击犯罪、开展预防
线上儿童性剥削教育和研究等相
关工作中。

� � 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利用互联网平台性侵儿童的
案件也日益增多，令人触目惊心。 线上儿童性剥削犯
罪正在向儿童常用的线上平台或工具渗透 ， 对儿童
的成长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 互联网不仅是信息
发布平台，也成了不法分子窃取儿童个人隐私、实施
敲诈勒索、威胁恐吓的工具。

为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平台的法律责任 、 社会责
任， 提高平台主动参与线上儿童性剥削违法犯罪行
为的预防和处置能力， 防范平台法律风险。 7 月 17
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线上发布会
的形式，对外发布了《线上儿童性剥削预防和处置平
台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互联网企业应该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发
挥主要作用，一方面要从立法角度对互联网企业提出
要求， 另一方面也需要给互联网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指引就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专业机构为了推动互联网
企业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保护作用而提供的技术支
持。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在
发布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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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永远是滞后的， 这也是

为什么王振华案和很多过去的性
侵案件一样， 司法实践中都普遍
量刑偏轻，这主要是立法的问题，
而不是司法的问题。因此，这些社
会组织现在的发声， 更多的是在
推动未来法律、 政策等方面的变
革，这是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的。

事实上，无论是从影响力、传
播力， 还是公众对其的响应和支
持参与度来看， 这个联合呼吁确
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儿童保护的
话题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

《公益时报》：截至目前 ，联
名呼吁 的社 会 组 织已 经 突 破
100 家，你如何看待这种突破？

张凌霄：很多年来，社会组织
在公共领域所体现出的价值或者
说“存在感”并不强，特别是在热
点事件中的发声可以说是微乎其
微，社会组织进行的社会倡导，其
专业性、所传递的价值观，都没有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当然，这也是
大部分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
中的困境。 在面临内外部多重挑
战的环境下， 社会组织的治理理
念、运行机制等，都会成为其在参
与社会治理中的障碍。

社会组织本就是应该解决

社会问题的， 这次联名呼吁，社
会组织数量突破 100 家并且还
在不断增加，体现出的是更多社
会组织对于参与社会治理意识
的大幅提升。实际上在推动更多
公众关注热点话题的同时，也在
推动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
驱动力，立足社会问题发挥自身
应有的专业和价值，增加对社会
治理的参与程度，同时加深公众
对社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公益时报》：近几年 ，儿童
保护工作虽然有很大进步，但媒
体爆出的儿童性侵事件仍有不
少，儿童保护难点在哪？

张凌霄：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社会问题， 甚至是一个跨越国际、
种族、文化的全球性普遍问题。

从法律角度来看， 立案难、
取证难、定罪难都是在处理这类
案件中的难点。 儿童受到性侵，
往往都是熟人作案，在获取儿童
信任后，更容易通过诱惑、哄骗
甚至胁迫的方式掩盖犯罪事实。
而对儿童来说，要懂得案发后如
何保存证据，可能实在是有些超
出了他们的认知。

此外，很多儿童因为恐惧、
不信任和家长所灌输的社会观
念影响， 会有意识地隐瞒真实

情况。 这也是为何有很多案件
并未进入司法程序， 或者因为
缺乏证据， 并没有被公安机关
立案。

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角度
来看。很遗憾，很多家长、监护人
首先就缺乏对儿童保护的意识，
甚至自身都没有应有的安全防
范意识。特别是在对儿童的性教
育方面，很多家长“谈性色变”，
有意的回避这个话题，就缺失了
对儿童如何保护自己的教育。

儿童保护不应该有局外
人，教会儿童保护自己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在儿童所处的大环
境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但实际上在家庭、
学校、 社会这个大的环境下，很
多环节都是缺失的。

《公益时报》：目前 ，未成年
保护法正在修订中，社会组织怎
样才能有效参与其中，推动儿童
保护工作？

张凌霄：实话说，现有环境下
社会组织参与修法建议的渠道其
实还不够宽，参与程度也不够广，
参与的机制还不够完善， 参与的
权利也并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
当然，除了外部因素，社会组织的
治理理念、运行机制、专业能力等

内部因素也是制造一定障碍的原
因。 实际上，社会组织参与推动立
法，有助于更全面的反映民意、维
护公众利益、促进社会环境改善。
就拿儿童保护来说， 就有一个非
常好的例子：

根据有关报道，“女童保护”
基金一方面自下而上，做防性侵
知识的普及，已向超过 300 万的
儿童、52 万的家长授课；另一方
面自上而下，做政策的倡导和制
度的推动。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
通过代表、委员去提交议案和提

案，进而推动国家法律和制度层
面的完善。

《公益时报》：“王振华事件”
一审判决引发舆论关切，现已二
审立案，您如何看待二审走向？

张凌霄：我认为对正在审理
的案件，特别是作为法律专业人
士应该谨慎公开发表意见。

司法机关对于案件的审判理
应坚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的基本原则，即使王振华案
引发了如此之大的舆论关切，定
罪量刑也依然需要遵从法律的规
定和受制于案件所取证的证据。

我们应该尊重司法机关的依
法履职，二审怎么判、王振华最终
如何定罪量刑， 还是交给控辩双
方围绕证据， 在二审过程中完成
质证，由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

但无论本案结果如何，即使
是最严厉的惩罚，或许也不能实
质性的解决问题。 对儿童的保
护，做的再多也不能提供最全面
的保护。 因此，无论是社会组织
还是社会公众，应该更加关注对
儿童保护的教育，且不只是对儿
童本身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成年
人如何更加重视儿童保护的重
要性，加强公众教育，切实承担
起更多的责任。

张凌霄


